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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青〔2017〕9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全市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区）团委、部分市直属团组织：	
为落实共青团改革攻坚、从严治团要求，加强团员队伍先进性建设，按照《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团员和团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通知》（中青办发〔2017〕15号）和要求，团市委确定了2018年全市发展团员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7年落实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情况
在团中央的统一部署下，2016年以来全团采取逐级分配名额的方式对发展团员数量进行调控。2017年，团市委通过工作督导、实地抽查等方式，对各地年度发展团员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的来看，经过两年的努力，发展团员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的工作原则得到有效贯彻，发展团员工作缺少发展计划、发展标准程序缺失、发展数量过多的局面得到明显改观，“坚持标准、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得到逐步落实。但是，发展团员工作特别是发展团员调控工作仍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一是部分团组织对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到位，未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工作。二是工作信号传递不到位，部分区县和学校对持续降低团青比的要求认识不准确，错误认为初中毕业班30%、高中阶段毕业班60%是长期调控目标；部分区县域统筹原则落实不到位，存在“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的情况；部分地区存在较多发展名额未使用的现象。三是部分基层团组织对发展团员程序执行不到位，不同程度存在《入团志愿书》填写不规范、没有进行无记名投票、没有举行入团仪式、没有组织观看“入团第一课”等问题，入团教育环节存在缺位。各县（区）团委要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开展发展团员工作的检查和整改，坚决纠正和杜绝以上问题。
二、2018年发展团员计划
按照到2025年将全市团青比例控制在30%以内的目标要求，在2017年基础上将进一步压缩全市发展团员计划，2018年全市计划发展团员0.81万名左右。各区县、部分市直属团组织发展团员数量根据各地落实2016年、2017年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情况，参照2017年的分配比例进行适当调整（见附件1）。
3、 有关要求
（一）突出政治标准，严格入团程序。各级团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发展团员工作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团员队伍建设，保持和增强团员先进性，落实共青团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深刻认识到严格发展标准关键是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发展程序关键是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的规定落到实处，用严的标准和程序从源头上确保发展团员质量。
（二）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团组织要提高做好调控工作的自觉性，深刻学习领会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有关政策，发展团员数量必须逐步下降至合理水平，实现到2025年全市团青比控制在30%以内的目标。要认识到实现发展团员调控工作阶段性目标的紧迫性，确保2018年底初中毕业班团学比在30%的基础上继续下降，高中阶段毕业班团学比控制在60%以内。深刻认识到以县域为统筹调控中学发展团员是确保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整体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充分考虑学校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常态化做好发展团员工作，避免“关门主义”。
（三）做好结合统筹，及时下达计划。全市计划下达后，各县级团委要结合实际，迅速研究制定本地区本系统2018年发展团员计划，逐级下达到基层团组织，确保总量调控任务层层落实到位。要提高计划分配的科学性，在充分掌握基层团青比、发展团员控制工作开展情况、发展团员需求等情况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做好计划分配，避免因基层情况差异出现大量未使用发展名额的情况。各地要确保2018年1月10日前将发展计划逐级下达至基层团组织。
（四）突出重点领域，强化县域统筹。中学是发展团员工作的重点领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学和其他领域计划分配的关系，既要以中学为重点，又要照顾到普通高校、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农村社区、非公企业等领域发展团员的需求，统筹分配下达计划。县域统筹是做好发展团员工作的重要原则，要增强县域统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学校发展团员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做好本地区中学发展团员工作的具体措施，既考虑学校间的需求差异，也要做到每个学校都有发展团员名额，都开展发展团员工作。县域内2017年底初中毕业班团学比超过30%、高中阶段毕业班团学比超过70%的地区是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重点。要对标毕业班团学比控制目标，做好各年级发展团员工作的统筹。
（五）加强工作指导，强化过程管理。做好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既要坚持目标导向，更要注重过程管理。一要准确掌握情况。各级团组织要对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展团员调控情况作全面了解，重点对今年年底能否实现初中毕业班团学比控制在30%以内，高中阶段毕业班团学比实际情况等进行了解，增强工作针对性。二要加强工作指导。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指导所属团组织准确理解工作要求、科学分配计划、规划发展程序，确保工作落实不走样、不变形。三要严格落实发展团员编号制度。团省委将统一印发《入团志愿书》等团务用品。低龄入团、超出号段或没有团员编号的新发展团员将无法录入“智慧团建”系统。四要加强工作督导。各级团组织要定期对发展团员工作开展督促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对典型案例要进行通报，对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好做法要及时总结推广。
各县（区）团委、部分市直属团组织要形成本地区本系统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情况报告，内容包括：（1）2017年发展团员调控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2）2017年秋季县（区）各中学发展团员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3）2017（2018）年新发展团员花名册（见附件3）；（4）2018年发展团员计划逐级下达情况。报告加盖公章后于2018年2月7日前报送团市委组宣部。
联 系 人：袁诗淼    刘  彬
联系电话：028—38168114   

附件：1. 2018年各县（区）发展团员名额及编号号段
2.2017年秋季XX县（区）各中学发展团员情况统计表
3.2017（2018）年新发展团员花名册


             共青团眉山市委
              2017年12 月26日

附件1
2018年各区县、部分市直属团组织发展团员名额及编号号段

	单 位
	分配名额（名）
	团员编号号段

	东坡区
	2105
	201851214401—201851216505

	彭山区
	653
	201851216506—201851217158

	仁寿县
	3885
	201851217159—201851221043

	洪雅县
	659
	201851221044—201851221702

	丹棱县
	286
	201851221703—201851221988

	青神县
	297
	201851221989—201851222285

	眉职院
	100
	201851222286—201851222385

	眉科校
	84
	[bookmark: _GoBack]201851222386—201851222469

	岷东新区
	31
	201851222470—201851222500

	总  数
	8100
	201851214401—201851222500








— 1 —


附件2
2017年秋季XX县（区）各中学发展团员情况统计表

	县（区）
	初中阶段
	高中（中职）阶段

	
	
	

	
	学校数量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学校数量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学生人数
	团员人数
	本学期发展团员数
	团学比

	县直属
	
	
	
	
	
	
	
	
	
	
	
	
	
	
	
	
	
	
	
	
	
	
	
	
	
	

	XX县
	
	
	
	
	
	
	
	
	
	
	
	
	
	
	
	
	
	
	
	
	
	
	
	
	
	

	XX县
	
	
	
	
	
	
	
	
	
	
	
	
	
	
	
	
	
	
	
	
	
	
	
	
	
	

	合计
	
	
	
	
	
	
	
	
	
	
	
	
	
	
	
	
	
	
	
	
	
	
	
	
	
	


填表说明：
1、 县直属初中和高中、中职学校，应在县（区）一项中单列；
2、 中职学校应同时包含教育部门管理的中等职业学校、中专学校和劳动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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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7（2018）年新发展团员花名册
县级团委：              （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所属县级
团委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发展团员编号
	所在团支部
	入团时间
	联系方式
（手机、QQ、
微信等）

	示例：
团XX县委
	
	
	
	示例：201742112801
	示例：XX中学初三XX班团支部
	示例：2017.05
	

	
	
	
	
	示例：201742112827
	示例：XX县XX镇团委
	示例：2017.10
	

	
	
	
	
	示例：201742112852
	示例：XX县XX局团支部
	示例：2017.08
	

	
	
	
	
	
	
	
	

	
	
	
	
	
	
	
	

	
	
	
	
	
	
	
	

	
	
	
	
	
	
	
	

	
	
	
	
	
	
	
	


注：1.花名册纸质版和电子版由基层团委、县（区）团委存档，花名册电子版由县级团委汇总后报团市委备案。
    2.2017年新发展团员花名册电子版于2018年2月7日前同专题报告一并报团市委组宣部。
    3.2018年新发展团员花名册电子版于2018年12月20日前报团市委组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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